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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试图从 代表协助诉讼调解 入手, 在归纳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的制度规范的基础

上, 考察两者之间从 个案监督 到 代表参与诉讼 的转换过程, 透视转换的路径, 并比较两种做

法的差异。最后, 还试图通过这种比较而分解出地方人大与同级法院关系的变化与不变之处, 提出一种

解释这种双重现象背景的内在动因与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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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背景: 作为监督与被

监督关系的人大与法院

结合 ∀宪法 #、 ∀地方组织法和代表法 # 的相关规

定, 我们将广泛意义上的地方各级人大与人民法院的

关系概括为表 1所示的四个层面:

结合前述法条介绍和表格归纳, 对于地方各级人

大与本级人民法院的关系, 我们基本上可以做这样的

概括: 两者的关系在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人民代表大会

产生同级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要对产生它的人民代表

大会负责并接受监督。在监督层面上, 我们还可以把

地方各级人大与人民法院之间的监督关系细化为两个

层次, 即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

在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 人大代表作为成员而参与

监督权的行使; 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在常委会

的组织下, 人大代表参与某些带有监督性质活动。在

表 1: 地方人大与同级法院的权力关系

人民代

表大会

选举并罢免本级人民法院院长; 听取和审查本

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

人大常

委会

监督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 决定本级人民法院

代理院长人选, 任免和决定撤销由它任命的本

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审判员; 受理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及

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开会期间的

人大代表

提出人民法院院长人选和对人选的意见; 对人

民法院提出质询和询问; 有权 (联名 ) 提出对

人民法院院长的罢免案; 提出意见批评和建

议; 参与对工作报告的审查和表决; 参与人民

法院长人选的表决。

闭会期间的

人大代表

协助宪法和法律实施; 在常委会组织下进行视

察; 在视察时约见人民法院负责人, 并提出意

见、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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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和改进监督工作实践中, 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曾

经积极探索、创造了一些新形式和做法, 例如, 积极

开展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 组织代表评

议 一府两院  的工作, 对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

命的干部进行述职评议, 还有就是个案监督和代表旁

听庭审等。当然, 无论在哪一个层面上, 在法律所设

定的上述关系中, 人大均居于主动位, 法院则处于被

动地位。

二、司法缺口与 个案监督 的兴衰

在追溯中国各级人大开展 个案监督  的源头

时, 一般都会将 198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辽宁省台安

县 三律师案  的监督视为 个案监督  的肇始。如

果我们详细考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当年的具体卷入过

程, 就会发现, 它的这一监督并不是主动作为, 而是

因三位律师的履职行为被控为包庇罪, 以信访的形式

申诉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之后, 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才在常委会领导的支持下, 与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组建了联合调

查组。
[ 1]
对于各级人大所开展的 个案监督  实践,

初始案例实际上已经暗示了它的启动机制。案件的最

初来源, 实际上是始于宪法第四十一条所设定的中国

公民的两项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

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而宪法所规定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的监督权,

又为公民向各级人大提出针对各级人民法院的批评、

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架通了桥梁。

有研究者曾经将人大 个案监督  的来源归结为

五个方面: 当事人或受害人上访的案件; 人大代表提

出的案件; 人大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和评议法院工作

发现的案件; 媒体和社会反映强烈的案件; 上级人大

常委会或领导交办的案件。
[ 2]
在上述来源中, 只有人

大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和评议法院工作发现的案件,

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算作是人大常委会主动提出的案

件。当然, 司法方面的缺口,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人

大方面的监督提供了卷入的机会。如果说在案件来源

方面的主要体现的是地方人大以被动的方式在卷入

个案监督  , 那么, 宪法为地方人大所设定的监督

权, 以及人大制度自身的发展, 则为一些地方人大的

主动介入, 提供了制度性的平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有学者将地方人大实施 个

案监督  的原因, 归结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司法腐

败的日益严重呼唤完善监督机制, 构成了 个案监

督  的外部动因; 另一方面, 人大权力的实现由立法

权向监督权的转换, 则构成了内在的动因。
[ 3]
实际上,

还需要补充的是, 对于那些并不享有法律明确授予立

法权的地方人大而言, 监督权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

人大权力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正因如此, 才会出现

层级较低的地方人大对 个案监督  的所表现出的兴

趣, 要明显高于那些享有立法权的较高层级的人大。

如前所述 , 个案监督  的出现, 是两方面因素

综合的结果: 司法缺口与人大权力的实现途径。监督

法虽然以淡化 个案监督  的形式抑制了地方人大以

个案监督  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监督权, 却并不能

解决司法缺口。或者说, 监督法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去

除了悬在人民法院头上的 个案监督  之剑, 却并不

能消解人民法院自身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双向压力:

一方面是涉法信访的增多和司法权威的下降; 一方面

又是人民代表大会表决法院工作报告之时否决票的潜

在增加趋势。

三、司法压力与 代表协助诉讼调解 的浮现

从泉州市的两级法院所尝试的 代表协助诉讼调

解  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 南安市人民法院在 2003

年邀请人大代表参与法庭调解之后, 直接带来的收益

就是缓解了执行压力。在泉州市及所属的一些县

(市、区 ) 于 2004年开始引入代表参与法庭调解之

后, 2005年泉州市两级法院的执行案件下降了 5000

起, 2006年则下降了 2000起。此后, 在泉州市两级

人民法院从 2007年 1月全部开展邀请代表协助诉讼调

解之后, 仅 7个月的时间, 代表就参与调解了 598起

案件, 在其中已结的 558起案件中, 以调解和解后撤

诉的方式结案的就有 506件, 占 90 7%
[ 4]

在两级法院都铺开这种新型的代表协助诉讼调解

之后, 我们则看到了由代表的参与所引出的更大 威

力  。据统计, 2007年至 2009年 12月, 全市法院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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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人大代表协助 13057件案件的调解、协调, 以调

解和调解后撤诉的方式结案的 11212件, 成功

率 85 9%。

表 2: 泉州法院邀请人大代表参与诉讼的司法后果

全市法院一审民商

事案件的调解撤诉

率 (% )

同比去年

(上升% )

一审行政案件的协

调撤诉率 (% )

同 比 去 年

(上升% )

执行案件当事人自

动履行和自愿和解

率 (% )

同 比 去 年

(上升% )

2007年 57 3 3 33 2 2 3 45 6 6 3

2008年 60 2 7 37 9 4 7 52 7 7 1

2009年 60 4 0 4 24 3 - 13 6 57 6 4 9

数据来源: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邀请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工作的调查报告#, 第 2页。

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 调解之所以被广泛采用,

是因为它 无须拘泥于案件真相的查明和具体法律的

规定, 其灵活务实、高效快捷, 是解决纠纷、化解矛

盾的有效方式, 是我国的优良司法传统, 也是我国的

司法特色之一。 
[ 5]
首先, 邀请群众基础浓厚的人大代

表协助诉讼调解, 正是中国共产党所一再倡导的群众

路线的体现。其次, 邀请人大代表协助诉讼, 可以充

分发挥他们熟悉民情、反映民意的桥梁作用, 以有效

运用日常生活经验化解矛盾纠纷的独特优势, 使裁判

结果尽可能兼顾情理, 体现公平正义相结合, 法律情

理相交融。最后, 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 还可以弥

补人大事后监督的不足、并为人大代表在闭会期执行

职务开辟了新空间。
[ 6]

在 2007年初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代表协助

诉讼调解  设想之后, 获得了泉州市人大常委会的大

力支持。 2007年 5月 17日, 泉州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主任会议不但专题审议了中院关于邀请人大

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工作意见, 而且还决定由常委会

办公室行文转发该意见, 并要求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

表委、内司委和各县 (市、区 ) 人大常委会支持市、

县两级人民法院做好有关工作。惠安、永春、德化等

县人大常委会不仅转发了同级人民法院制定的工作方

案, 还向各乡镇人大主席团发出通知, 要求尽力协助

人民法院做好该项工作。有的县 (市、区 ) 人大常委

会领导甚至还深入到乡镇一级进行相关的动员说服。

经人民法院提议, 在同级人大常委会的支持下,

法官和代表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 代表与案件之

间也建立起了直接的联系。当然, 在实践中, 这种联

系在更大程度上说是一种选择性联系。就选择的内容

而言, 首先体现出的是法院层级的选择。中级法院要

求把代表协助诉讼调解的重点放在基层, 要求基层法

院特别是处在矛盾纠纷化解第一线的人民法庭, 始终

把邀请代表协助诉讼调解作为人民法院参与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构的一项重要实践。二是案件的选择。以

调解的方式处理案件的重点主要放在民事诉讼、刑事

附带民事诉讼或执行过程中拟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或促

成和解的案件 , 特别是涉及群体利益、需要相关部门

配合的案件, 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程度大的案件, 人

大常委会督办案件以及申诉复查和再审等案件。从各

法院的实践情况看, 这些案件的类型多数是纠纷解决

后各方当事人仍要在一起生产生活或共同相处的婚姻

家庭、相邻权、人身损害、劳动争议、医疗损害等。

三是代表的选择。法院主要把负有维护乡村 (社区 )

和谐稳定重责、身兼基层党支部负责人或者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负责人等多重身份的人大代表, 作为邀请协

助诉讼调解的重点对象。原因是这些人大代表既熟悉

相关的情况, 又对当事人具有事实上的影响力。
[ 7]

四、转换路径与模式比较

可以看出 , 无论是 个案监督  还是 代表协助

诉讼调解  , 其共同之处都是, 在社会经济处于转型

时期, 社会矛盾和纠纷增多的背景下, 司法机关自身

无力有效化解指向它的各种矛盾, 或者说, 是有关司

法的矛盾 溢出  了司法机关之外。

所不同的是, 在 个案监督  时期, 这种 溢

出  司法机关之外的矛盾流向了地方人大常委会, 人

大常委会以 个案监督  的形式, 试图以强化监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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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将矛盾化解与监督权的强化融为一体。在 代

表协助诉讼调解  时期, 人民法院则采取主动姿态,

借助外力, 试图将司法职能强化与获得人大常委会支

持融为一体, 将矛盾化解在司法机关之内。

图 1: 个案监督 与 代表

协助诉讼调解 的模式比较

在同样的压力之下, 这两种联结人大与法院之间

的工作方式, 在结果方面就形成了一种差异性的格局:

个案监督  带来的是人大与法院之间的某种潜在紧

张关系; 二者携手开展的 代表协助诉讼调解  , 则

带来人大与法院之间皆大欢喜的局面。

两种途径的着力点也有所不同。个案监督主要在

事后进行; 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则在事前就介入。就性

质而言, 个案监督属监督, 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属协助。

从而, 两者的结果也就不同, 个案监督后关系紧张,

代表诉讼调解后皆大欢喜。实际上, 如果仔细观察,

两者的主体不同, 个案监督是人大常委会, 代表协助

诉讼调解则是代表个人。

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之间的这种工作方式的变化,

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角色变化。

在 个案监督  时期, 人大代表接受和提出的案件,

是人大常委会实施 个案监督  重要案件来源之一。

个案监督  之所以引起一些学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批

评, 其依据也正是一些地方出现了人大代表深度介入

甚至影响案件审理过程的现象。但是, 在 代表协助

诉讼调解  的过程中, 人大代表则不但成了被邀请参

与司法过程的对象, 而且还在一些案件调解的过程中

充当了主要角色。

在 ∀海峡都市报 # 所推出的 9起人大代表成功调

解的案例中, 无一不是由人大代表的调解而改变了案

件的处理方向。当然, 其中的一个差异的地方在于,

并不是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被纳入邀请调解的对象。在

人民法院的相关文件中, 我们看到的是, 负有维护乡

村 (社区 ) 和谐稳定重责、身兼基层党支部负责人或

者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等多重身份的人大代表,

是邀请的对象。从成功调解的案例中, 我们实际上还

可以看到一些当地的企业家代表也是重点邀请的对象。

另外, 被邀请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市县两级代表, 而是

涵盖了当地所拥有的、从全国到乡镇的五级人大代表。

对代表身份的这一选择表明, 人民法院所邀请的代表,

并不仅仅看重的是人大代表的代表身份, 而是身兼人

大代表、并且在地方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士。

由此可以看出, 地方人大和人民法院在 代表协

助诉讼调解  活动中对代表的倚重, 并没有指向所有

的代表, 而是那些在地方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

人大代表。因此, 成功调解的要决, 或许并不在于调

解者是人大代表, 也不仅仅是由于这些代表在当地拥

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而是被邀请的代表能够适当运用

在当地的双重身份。正是这种双重身份能够被代表们

灵活地交替和合并运用, 才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填补了

法院自身的力量不足所留出的缺口。

我们已经不难归纳出, 从 个案监督  向 代表

协助诉讼调解  转换的深层动力, 仍然来源于当前中

国的人民法院所面临的诉讼压力的驱使。而与 个案

监督  时期的法院所不同的是, 人民法院开始变被动

为主动, 在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支持下, 成功地引入了

具有多重身份的人大代表, 弥补了人民法院司法资源

的不足。具有多重身份的人大代表的存在, 正是人民

法院的 借力  得以成功的重要依托。而这一转换得

以成功实施的功能性原因, 则在于它能够获得有效化

解社会矛盾这一各方面都乐见其成的现实功效。

五、结论: 中国地方人大与法院

关系的 变 与 常  

如前所述 , 从 个案监督  到 代表协助诉讼调

解  的转换, 显然已经意味着, 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

之间的关系, 已经在一些地方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

新的变化不仅体现为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之间在一些

重要的工作流程上的变化, 而且还体现为人大闭会期

间人大代表与法官之间某种角色的变化。

但是, 透过这些变化,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两者之

间的某些不变之处。首先, 无论是 个案监督  还是

代表协助诉讼调解  , 都是在高度的司法压力之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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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活动。其次, 在从 个案监督  转向 代表协助

诉讼调解  期间, 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监督法之

外, 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之间的制度性关系并没有发

生大的变化。从这两个方面可以推导出来的一个基本

的结论是: 无论是 个案监督  还是 代表协助诉讼

调解  , 都表明我国的人民法院需要在外力的介入之

下, 才能缓解自己所面临的司法压力; 都表明地方人

大与人民法院之间, 一直在试图建立起某种法律的规

定所没有充分涉及某种的新的工作方式。

我们的这一研究进而推导的结论是, 必须要修正

一个前期研究中关于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关系的一个

基本的观点, 即中国人大权力的实现并没有如预期那

样, 经历一个直接从立法权到监督权的转换过程; 如

果考虑到那些没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 中国的地方人

大甚至还没有进入监督权的充分实践期。在国家和省

一级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更大程度上是大量行使立法

权的背景下, 省级以下的地方人大, 并不是主要以监

督权的充分行使来扩张自己的权力, 而是通过证明自

己能够承担一些重要的社会与政治功能, 以证明和提

升自己的正当地位。

与此类似的是, 人民法院也并不是通过至上的司

法权威, 而是通过自己在功能上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

盾, 来证明和提升自己在当代中国的政权体系中的地

位。两者之间从一种潜在的 对抗  走向亲密 合

作  , 其真正的动力在于, 两者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处

境和某些共同的目标。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我们认为, 由地方人大和人

民法院共同推动的 代表协助诉讼调解  是有其现实

合理性的。这是因为, 地方人大与人民法院之间虽然

在规范意义上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但是, 现

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吊诡之处在于, 代议机关监

督权的强大, 除了来自于代议机关自身的原因之外,

还必须要信赖于被监督者的强大。换句话说, 现代国

家权力的成长, 是一种整体性的成长, 表面看来有些

机关之间是一种此消彼长的权力关系, 实际上则是一

种同生共长的关系。在现代法院系统没有从政治系统

充分分化、法官自身还不能仅仅通过案件的审理来树

立自己权威的背景下, 代议机关的监督也常常缺乏坚

实的基础。

但是, 我们对 代表协助诉讼调解  的肯定, 也

仅限于是转型时期的现实合理性角度的肯定。就规范

和长远而言, 我们认为更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是: 如

何才能让中国的地方社会具有自我化解矛盾的功能?

在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中, 作为自然社会的家庭和作

为公民社会重要成份的协会组织, 本身就是蕴藏着作

为社会构成要件的调解与仲裁职能。
[ 8]
具有多重身份

的人大代表才适合参与诉讼调解, 既表明了当前地方

社会之中的自然权威和协会权威的缺失, 也表明了某

种单一的权威来源已经不具备充分的调解权威, 而必

须要通过某种特殊的途径相互借重。法院邀请人大代

表协助诉讼调解固然能够在法院环节填补司法资源的

缺失, 但是, 更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是, 如何利用

这一机会来培育社会自身的调解职能。在这方面, 地

方人大常委会或许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而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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